
浙江恒优化纤有限公司年产 300 吨绿色催化剂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

根据《浙江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》（浙江省人民政府令第 388号）的相关要求，本项目在环境影响报告书开展期

间必须进行公示工作，使项目建设可能影响区域内的公众对项目建设情况有所了解，并通过信息公开了解社会公众对本项目的

态度和建议，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。现将有关内容公示如下：

一、建设项目基本情况

(1)建设单位：浙江恒优化纤有限公司

(2)项目名称：年产 300吨绿色催化剂项目

(3)建设地点：浙江省嘉兴市港区东方大道 388号（嘉兴港区化工新材料片区内的浙江恒优化纤有限公司现有厂区），本项目

无需新征工业用地。

(4)工程性质：扩 建

(5)建设规模：本项目拟利用原有土地新建催化剂生产厂房，包含催化剂产线 6条，每条产线设置催化剂配置区、暂存区、

清洗区及分装区。方案全面投产后预计单条生产线年产能为 50吨，合计年产能为 300吨绿色催化剂。

本项目产品方案情况见表 1。
表 1 本次项目主要产品方案一览表

序号 产品名称 建设规模(t/a) 包装形式① 备注

1 绿色催化剂(钛系) 300② 吨桶/小桶包装 PET聚酯装置催化剂，外售

备注：①本项目产品包装桶规格为 1200L吨桶或 25L小桶包装，均采用新桶，包装材料均不予回收。

②本项目建设规模绿色催化剂(钛系)300t/a，为催化剂实物量（固含量）。

二、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主要环境敏感目标分布情况

评价范围内主要环境敏感目标分布情况详见表 2。

表 2 建设项目周围主要保护目标分布情况

序号 环境要素 保护目标
坐标

保护对象 保护内容 环境功能区 相对厂址方位 距厂界最近距离(m)
X Y

1
大气

雅山社区 315164.3 3387688.3 人群 ~2368人
二类空气功能区

E ~920
2 乍浦镇区 316187.3 3388478.4 人群 ~32300人 NNW ~2000
3 建利村 314688.3 3390139.5 人群 ~3511人 NE ~2090
4

地表水

园区内河 312490 3388361 / /
Ⅲ类水质功能区

S 紧邻

5 乍浦塘 315605 3388665 / / E ~1900
6 杭州湾 / / / / 四类环境功能区 S ~3250
7 地下水 项目所在地附近地下水 / / GB/T 14848-2017Ⅲ类标准 / /
8 声环境 厂界 / / GB12348-2008 3类 / /
9 土壤 雅山社区 315164.3 3387688.3 人群 ~8950人 GB15618-2018第一类筛选值 E ~940

三、环境质量现状情况

(1)2023 年平湖市、海盐县常规因子 SO2、NO2、PM2.5、PM10、CO 和 O3均能满足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要求，2023 年平湖市、海

盐县属于环境空气质量达标区。

由监测结果可知，各监测点位氨小时浓度、NMHC小时浓度、HCl小时浓度和日均浓度监测结果能满足相应环境质量标准

限值要求，本项目所在地环境空气质量现状良好。

(2) 根据平湖市 2023年环境监测年鉴，平湖市设两个近岸海域监测断面，分别为 009号断面和 013号断面。009号断面所

在海域属于独山四类功能区，执行《海水水质标准》(GB3097-1997)第四类标准；013号站位所在海域属于九龙山三类功能区，

执行《海水水质标准》(GB3097-1997)第三类标准。两个近岸海域监测断面水质均为劣Ⅳ类，均未达到所在海域功能区要求。两

个断面定类指标均为无机氮。009号断面无机氮平均浓度为 1.31毫克/升，比上年上升 24.8%。013号断面无机氮平均浓度为 1.88

毫克/升，比上年上升 49.2%。

(3) 根据监测数据，乍浦塘虹霓桥断面水质指标中，各监测指标均能达到《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》(GB3838-2002)中的Ⅲ类

水质量标准限值。乍浦塘由轻度污染（2022年）改善至良好。

(4) 根据监测结果，各监测点位地下水水质监测因子除锰、铅、铁外均满足《地下水环境质量标准》(GB/T 14848-2017)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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